PE R RE B

113# B375F 5220150

ad
TR RS 3R
FFTRIZ A BBk RER
B E
4 HIEA O MEB 2 EEE
A =
TR FRE RTIUREL G AL
2R NIEA L R ER
A 3 %R
oA xR
NI A B % EER
A RIE A FE R REE
FPAFEAR G R RERTEEE > AR14£50 2T
P BB S| g
B >
- SRR RTYURER GG P e R A ATE R0 0 2
13&9”3Wﬁi%%9i’ﬁﬁﬁ?@5%?ﬁidéo
=~ RhEEAZ AW o
= ?’T?’Z POl A ATPURIE R G AL P B - o A
2} °
R
Ty ALAS - B EENG S R ITICEEL GG LD e
FTE 505 1 RATFESE R T L L EAE
I~hREEABBRFZEGH Y o
7 ‘F’ﬁ:}%' T—"\\:—' 5\{‘}, °
SN FRTRE YD FRRE L
TFs2d
PR w
T ORBAN T IREARET o F A AR E o SR A



=

ﬁﬁzﬁwmﬁﬁﬁ FET 2 A FAF 3% o F 372 R dr
LRE R AR AWz By il 22 pk i

H oA EHEAC e R AR AR EARRBLFRALR F 0 P
WAL N F i 52500 ~ %2605 %1~ 25 A W G P
v e A F A H2600 i Tndad ) ¥ 0 B4
F iRz fRing Arz Rl o R F Pz e 0 R
5

‘2

%&z%iﬁiﬁiwﬁ%@’*ﬂﬁﬁﬁéiﬁéﬁ@
ﬁ%ﬁ€°§“$%ﬁ¢%%@ﬁ‘ SR SRR ER 3
ER Fﬁﬁm&ééwﬁ Ny FAA AT

o N S EPE
FAZ BT A BRINAL
ﬁk,@ﬂm;aﬁ@*ﬁﬁw% BB 2RIl E R S RF
FAUSER TR g FR) o IREF FAEEAFEI TR B FD
FAE 2 BRAT AFFHEFW0FR2ILF P2 o F
%ﬂﬁ’éﬁ?%iﬁi%%ﬁﬁ"Fﬁ”ﬁﬁgﬁm’
AT E R ER SRR EE G 2R
};"ﬁ  RILEFTREFRZIT AL - EXEEFERE NP
Yo RMEFFAAERAREYG E AR F R RT IR
RERZ P FERGFRATF X AEFA UG LA
PRRALE S RRL R AR 2 P RARRE WA R ¥
FRARLGHETARSTE RERRE > FEEANEr
TG AP o AR BEY ) IEARRE 2K F o wf—f‘*‘—fﬁiﬁ»
R LR > ANESL A - PR BIROESE AR
7 ¥ fr*‘ﬁzﬁ s EHWEARL D P (L9 33;; fo T
TR RIOTEE ER € AR I F2FEAFEE 4
)
hHoAERETEFRL (THRE ){%nﬁf%%w
ZHTGRABERTE AL TEFRL AT

SN CT@% e @) PR EREAD P B S

S ST RN %4

—_—

@*%ﬁ

\ﬁ"/_\

*mkF

IH Ix

> v
—_

p PP JvFEm
ﬁﬁ‘é’}@%%% ?’/é‘fﬂzrﬁglﬁ,t/‘d“'f&rm/\ﬂr—]ﬁ%
FEEOY LR e g AR (TR 73,0005 0

’

Fof g
Y AL ]]7\ 7;
Ex

S



\\\Xr

ol ©

—_

P fACE PF e MRFM AR AR F LG F A AR
Wi AT SRR R AEM ”/‘:‘E&’“#Bﬂ?i‘% i i”"]m 4=
HEFIMOGRY > F2
* RS kiR H Ff@rf é,ﬁ #B#—@F&é /f‘ » ¥ 7'\
AT R AT B R ﬁ #;”ﬁﬁ B p R
T ATV P feAr A it SEFEIE A ETF
ﬁ#«"‘*%ﬂ%**é'é ’ Jﬁ%% S iév@s‘ oo AR
FRF ~ HESGFREE FEFRLEP H 0 57
NEFWZFDOEFIEF]L IHANETIP R o A2 RE
AcApE o HBEPRIR R THLREF LA RZL1008
%’£B£%#%$ﬁéﬁﬂﬁiﬁﬁﬂﬁ’ﬁE&Wﬁi
B2 414 ey o 113117 256p AR R E T O)E B
ALBBORENIMEL T D P TR TR R
Pi TR say (THEREF) AT @ RS R
21008~ 2 pAc R ALY PATTHH P O o R E
A5903 B2 Al o dod P T A e G 2MA - Mz A
o AR E e R P RN L2 & ,@%ﬁw
e P RFERELIATHEP > X ik”’“ 2L
“’*ﬁﬁ%*@ﬂ‘:w%aﬁwWﬂﬂJ%Téﬁk%
RAGBL e TGP S48 § 3 PREA P L4k
v (LABREFI60F) "RALFRSL 2T EL
AR T RTF o
7RG
AFIRA L

*‘“‘}& \
_4_
4
\
]‘S
W
@ \
,,wi

e

\\ —\1\
q\\

.

2ZF 5k

'fa"’v"1134§2’J 15p %37 rﬁiﬁ:‘:%? HF, (THEL
) 0 T RLA ALY 2 s % KAH-8965L 2

FAEBegm (THAEEEE) Fy ¥ £380F ~

Bt 113#27 16p B 2 £50F ~ > AL RIEE &40

b
i
mj



D~

=)
1

RAETTI3E20 1Tp %1 L £504 ~ 4 42 - 1k £ 9 @t
113#22 16p AT EF T4 oedt ; ~ TARES , ~ 1
GG PG A RRT R332 2 1TP RA Bkl
5%/‘5@47‘& _B.u")‘-“ﬁf%t/g-/‘? I%ﬁ?’\ﬂ_ﬂﬁﬂ——hﬁ\
AP (THARAD P ) WI3E2 9P RE R E 4 4
}i ﬁ&{%€’§£W&&ﬁﬁH§ﬁﬂiﬁv,ﬂﬁ

2
|

‘,.1
>

CEVES S S ¥
&ﬁeﬂ*naﬁZHNBif%%

2
P &3 55%@&@J3wﬁ e F 4 Rk
o T AR A L SR AR
oo B4 ik % %3592 2 fi;ﬁ’a’:% FEA R E-E RN R
2R H2090F % 238 ~ A HFITIRZ R ot £
%itz2 % £50F8 ~ -
£ iR $ 24915 % 32 ~ % 35015 ~ % 25015 % 22 ~ ¥ 17945
2R AR EF S EP (1)l AT P
%i@H@51%§%’£éiﬁ@kﬁi%é@ﬂ{j :
Pk dkE L5063 B fIL o ar Y o g e G pgns
—%iﬁﬁ’ﬁw¢%¢g$ﬁ§@mﬁ$a
REBUREDNFIFL SHRGEF FES
REw a2 BRI
$HaR 3 ez Rt
WA FE G B R e ATV AT
§%%’%ﬁgﬁ@§
R

Y o7 w2 -}
ERRTIES ’I'ﬁl-"-}t—‘-_,,

as
uky

el
ﬁ: (Q.
W

b )
\\m

=

)

o

2~ A I R ‘5-—5%35'\1134352’3159 IR S A



A
2

2

LR 2 E20 15p # 4L B fRR AT T AL
S FERME R B A REE /31—]}/:\ GRL
;%1Q1,3J1§ﬁﬂ§ﬂ < F

mb% 13\1,],
N

gl ﬁ?ﬁmﬁ

?

A

;L;v;;; L £ . I R R o
TART AL AR R2P (5 WA E2TI6P 3 £ PR
o NP RdFp 2 TWEALRBE LI ETER - R
2o TA T REINFRA ST RF P ARARF L
SR e B RE4NRA 4T K2 fmg T 5
?{#%M’JV:KB%kﬁZHWB HEE P AT
LRSS AT A o <ﬁﬁh%p€ <~ B 0 R FREYE
L

SRS

X B R GAEA SATECA 0 LR R OYFE L L AT
PR CFEFIEREBEAEEERA B &k
YA RRA B AT Y AL B g R TE S A T Y
DN BREREIPHA T EATLNP > FRFAA LR
FHLAG A ARLFRERFEATED O REEER S
R L100F ~AA g T3Edd  FiE PRZER
%o

Jod g3 RAT113E27 1T~19~22p 3573 £ 4ofas k3§ 9
%ﬁ’ﬁ&ﬁ%kﬁzawa%upwﬁgﬁéé,%¢i
BmR AR LR Bd P T3 E2Y TP R B T
50§ A0 HREF IR AL fROZR 0 BAT
FROLLRAFEOHEFLE R EL D IR LA
B EP R A A EM 50113820 15p £ 72 i
R B RAL FERA AL IRE T EEF T
MﬁﬁﬂJ\F@%ﬁj~r@%:%ﬁJ¢«%%wi¢
Peofre L2 BT, BRAF RN RERAMORARZY
AR A ERT o B RE S LR BRE A
o s BV L AR E T AR LR > AL
R RS B 0 Y L BT gL BT
@A Ghr o RELIRRBEROTRITA o



R # kB R At o F17 P ROFE
%w@?ﬂi%a%yﬁﬁiﬁ’%}i _
DIRN - <“113ﬁ2” 19p a3 2 & > 2 (23 HP4E
‘”"*I‘J&»ﬂ’frﬁl Flpt ik 2 R 204082 LR 95D

B GRS R SR 0 ¥ kA E $259E F 152
A

&%155%?1134’12’9 15F % Fi% 3?%'“’\“”'*73 AE B fmn g

v
WRERE . FAE LB L D R AR RRE R 2491
%335 0 3 Mﬁ;’*ﬂ*%nlf‘ ERT L1009 ~3s BEF R
C N ,‘}7\ F o0 Ak aE H 1795 - 259?4?;?21»;%#‘»&‘;%%55
BT EN0F AL AR RF ST E o A FE g A Y
A WP Ao S o
FgEAAET e ii?ﬁ’@%ﬂiﬁﬁﬁﬁﬁe’

NEFPEF2TEG PR % LB EMN R G ALj

i&’&#wmpw%%twﬁﬂ%a%wﬂﬁ’égﬁ%
e AR ALY REAEEIY  BAd R fEEL
ForERAAANEE EFp ARZEF LT P

() i*‘% #mm;:s; TEANER A b’*ﬁ%‘?ﬁ‘»}%*ﬁ B
Rl TE b3 2

2}%‘) ° 'k#%l*/;4&e‘.%\u AL KN
EiEE MR EL ARALL L P AR s

TEA A o p A A RI akd s g Ty 2



Tig 2 h1®  (RB2R02F R S F 5106458 F 2%
) -
REAEILREEOGAAGZT  FBFE AT A
PALRERENZMGAAGTHNFEALE S AL T
o R RE R EG I 2R EEELF o 5h
ﬁgﬁ%%ﬁéiiifﬁé&\9%%%%1g§,;9
2 AR i HE o ATV PG kX PR
22 A P AR A A RZER oo RETFILY T
Fp L e 4508 pF o fRigd RESTR T B E G Y
’4\5"‘7@%51”5.%?%’%\? SR It v S 7 J L 5]
FREPEFHFFEP D (A ARES1ITI1I9E ) R 9}
o R t113E30 5P FH HEE MfEg LR § 2N
E%’f‘ﬂi"z%fr%'%\?év]’zfi4 PR R PR B F AL k2
WAL R R EN 29 M B BRLR AT U E ATy g
gi,jt/fsiﬁj:ﬁaiﬂ{% Ao g iTh kAR ‘?.f"]i'{‘% A2
ERCFEIEGEY AT AR PR RE BT 4 X
FRE MALE§ 5T A RAZ AT - 8
Lo FHREALILE LR 925 E A T AL G508 2T
£2FIF > Pl R4 RRE24908 %3480 ~ R R JE H 1790 ~ 2

ol
e
.
N
e
x

E:D ( b

N 11\
T
74-
wht
Lg-
&)
e
s
[um—
o
o
I

|
—~
L
ol
o
i
EH
N

;
RiEram@d > @ K jHF o

PRI ARWE A RERE PR EITIEL R T
S ABE N RAFARL AR CE R EZRR 0 T ERA
VR U H g e g\lfﬁqé’gf‘i{{%_&ﬁﬁbo%%ﬂﬁﬁﬁ
oA NG ARTOFLREL > BLEFLTF > FEAWF
R R R AR B & - R Rg R N4 D
TH R R AEEGRRES R & N2 B IDAFF A
F309HEA W EF P2 o R 2 BB (hdn i B2 a4 2
M e CREFIIEL A RFEIAZAL R ER
%Lfﬁfﬁ_"’i“é\‘r‘%’?ﬁﬂ s%—‘k””r’k;}%’ﬁﬁi}ﬁb’ L SV
PRIRERF SN w2 TPy g4 0 &



_Ez ’ ﬁ%’ (ﬁxrﬁ/z}:ft»’??)-& c

R .
FEFITIRRTE NG ER)
Jpd BEX A ERATTI3E2Y 10p &k 3 2 fpR AR AL B2 &
B FTHRFBRIECEEI TR F AR 2 RPAGRE
Fet P My AL B R R oA AR TR B NP (A
R MARE IR ARFMR L CFILME A KT
P BARZ R ¢ g KA R B2 AR T
W {#EE > nEFLEREE A A s 2 B
oI R AFRYEFL AN I I HS %KD
Lo AT R R HONARTYL PN RA AH 2 £ B
BF B AT BRI P LT e R T B 0 RIETI
2P puppd 7011320 16p THAR AL DL R
FHIG PEFEN S ZERTEAEVF 2 e pEEETT
AEREERF AT REEL LD | BN TIRMRE R
RE2 R MR A D B R R e AN [13#20 [5p K-k B
wR i RE e & 578
KO RAEFTAENE AL BIREF A TFR LL D §HS]
B piedty ~ TREN > TR REE G AR
W, o |13EQ0 [Tp RAR ARz B RS 2 REE
Boa 3 R 22 EABRREN R P EREA
FE AN LI RECShIRBRE 23 HF P 287
%&&%ﬁﬁiﬁﬁ@%@%ﬁm’ﬁm;Qﬁﬁ%aﬁﬂ
£F B KB ALV RA LY ,wza (1132
HNB)%%%kw?aﬁﬁwﬁ@J%i, ’%%ﬂ
ARIGAT D @ 1 RREE i#ﬂ?%ﬁﬁ ﬁW*
SRR R R R E W %ﬂiﬁﬁﬁkﬁﬁ“*”i
oY e Fm BRI R 22 B3 Vi
lj,ﬁgtﬁgal?:‘i%%‘fiﬁ; PR g s S TR — AR A

DB RE Y R AP AR AL %) R
) wa**<ﬁﬁ¢ﬁ% Ats o RABA113£27 16p f 5

4
B
? ’bﬁ,dy,l A r’J\%ﬁJ ~ %; = "‘?‘%E*EFJ ?«,}ﬁp



FRGTF A 2B 2LHF - AN p Tl Az o 1
BB R I R R AT A A F IR RIS W AR
Eoa T BHFLIRAELIE R fRTEARER
T R ABRPEBELFEFI X > 0 2L 6 &R
feit v T PR A% AL mT AL A BERRPERF
ﬁiiﬁﬁwirﬂﬁf% RSN L
A0T 2 fo RFTHRF IR REFRFERL RERY >

B o

Tho REHAILKENI3E2PITP RE TG %
T AN E QP S 22p BT BT NEF 5
P TR -—%w%pﬁf*ﬂ;i?@wi ‘
113# 2% 29p »+3d Hﬁ%‘"LINEF‘ o1 &% 3R T_
o Sk R B2 G flzimae ﬁ%y i
ﬁ‘r%'“*’??’?aﬁ"*"‘ﬁ?‘—lﬁi%’, z\Trﬁ'i? “?’ﬂ;wai;:;

% %

SQﬁE%“Qﬁfﬂ%xiﬁ
375

)‘},,}

%&%%M??éﬁ%ﬁiﬁiﬁﬁii&%ﬁ’%%

F#hpoP BoH 4605 G 3 5 ¥ S 1T R
oo P ARILR A RITICD P X B GEG IS 2 Ry
AEFRE AL TR HF YR SR EFEEL 0 ATEVD
PRURA kIR EQY 230 M d ¢ R RE G 5211650 3R

&%ﬁ@ﬂ?ﬁ%*ﬁiﬁ&ii@’ﬁ%ﬁ%ﬁ%’ﬁﬁ
% LO%E ¥ 2480F ¥ 34 4r
ipm%anﬁ@F’wﬁ%%@$:@%4¢ﬁuﬁi%
FENRTEAZEA TR AR
[F
Bk WA A R
Bk T2 e t7 ) 2

= »
o
=
3

34



) ~

_|_
L
)

&

4

\\\?{.r

ik ARG u) (BB I69E B 5 b 3 $ 39355 % F 24

B) o L& REGRFLERA £EfEE LT}

AR wm.: R E R IR S BRI
7]
f

oA
>

ER I N
(a8

-\

|

BEBIBELEA AN ZFNTF AR B RE B
GRS EE S LA EE I
@iﬂ%@ﬁL%VJW’W&4$%‘

NPt REERAE 2 41000 0 RiE L ETY 0 R LA

# o

"4,\”
<<

N
E
DO
NG
©
\.F H\
%
N 7‘-
She
|
e
¢

#ﬁ%ﬁﬁ%%’gi4%%fﬁw@ﬁ%i%ﬁ’W&%
V3 RTAFHY 370 A2 BTG Z?é%‘*’" J& V4
B ARPEAR 2 1 4 f%fzﬁa » fp iz % 2090F ¥ 2% A Ju 2

2 o R AT PR AL B gm RAT113£20 15P &
éﬁ§§’ﬂwﬁ§14i§W?ﬁﬁﬁikﬁm,@4z
W E3T LR N FER Sow TS & ;éﬁ"’"%% HZEZLE T
TEATECN PR EH o c FAeng o B AL F F 04y
B2 &2 f3% 0 R T R R G Frire P st AF 2
T £50F ~ o Ao p XAERAZ I LEERS RE o KA > R
%&ﬁ%%%%ﬁwﬁ@%az 2R T SRATEVS PR SR
© 2 T EL0F o N dp 0 BT R o

Afemz B RFA ZAE > REAXFTHTH 0 BERE
flZ cBFEIRF A HLE A 0Y > Tk NES
1796 24 B2 o % 32 525015 & 7 4 F ]2 o a
TT%% ﬁ%"‘,f 182w Bk RIAFINE F20908 L R T
FEROE2 2417 292 - 2 p g Rz 517901 5%
oy EAlZ AR o R R AR F 2090 R L G RATY e P
EBRe B2 2 E50F 0 AR A > Bl AR
A2 F 179 R G AT @ EE W HL0F ~ {5 - %
P o

Bt s B2 f;:&ﬁaz’urt%:qw;a Bk 2z 2 &M G FoRarie

N
“)_\

BEFR250F ~ > 2 pAegrRiEdz ¥ p (?’rv113ﬁ9
‘5135)%3&:,51%?51&’#%&&?'4 038 2 1L

ghk

C



I

N SR
3 B o
K RIR Aol

T P Ae R R R D R A "‘113—&2’3 15F t&

mﬁﬁmﬂﬁw’%% SRl

LR =TS oA R BN ’%‘r}i’mﬁﬁ'ﬂ'ﬁi

5

@ |
ﬂn\.
Yt
=N
=
3
g
pac
Ty
—y
ETINS
(Q
=
7—‘-
0
)
)
38

She

B
o
H\

N
.18
- F

(T8

\
o

N
-
Ny
P
>

‘U

mﬁgﬁﬁiﬁﬁiﬁﬁﬁ’#?iﬂﬁ@

o
o
o

9\

\

—_

¢

¥
—ﬁﬁﬁw)ow% THLF LB LL
PR RFITER AAMAB R Y A Y R
%k?zéwﬁﬁkﬁ”%”“%’i%m:&
e 273,000~ 0 2 poF ATk E AEE R 2
ip%ﬂi’ﬁﬁ&,éfﬁi?&°
R Rlrd Rt 113#27 159 %5 £ 2 fp@ g ih 2 & 5 2

cx @
gl
W

Yhizy

- \E‘L T
m @
T
N

3
fe &
fs

She
—A“\

M RERY ¥ AP R

ﬁ" ’ iéllfj‘%;j\]xm‘:,g TAom oo B ) ? 2

ATF R T EE &R AR

® A2 R0 %* #hlég?iwinﬁotwL,%
4

f’?z
—F W

FR +
Q%Eiﬁﬁzﬁ%?ﬁ?’W%?%sﬁ%iﬂi@ﬁ%



7

17~

7
5fﬁ“17iﬁlﬁ i-a%;piii§73,00

2 2
73 000% B Az H*L%ﬂ‘ii}%’*fﬂ\é B ér\,-L 7 l%? 2
HE LN R 2 AIL 0 B AR A H W o
AEREFP A SRR T2 SRR
ARFEISE O PR AR ARG SE
UL BUd o 2L
AR R A ERNL > KSR L AB0F
o R A F PR %3890 ¥ 19T ROAR T REBIER £
BT 0 R gew B ORINA BRI RE I HE RrE v 2 B
7o R RIE AR L AR 0 R LS 2 A
it RBRE  F) AP E R AR 0 BATIVD P R
SEHNF o I RAPLHAINAL ZFAREH Y > P HBERFLE
%ni%wm,@@%@@o
SRR p A2 iy NFEFRE $T8E ~ $ 796
= . K 114 & 6
TEFFAE FOF O RL#

F
o
™
EIN

(\.3

AR R AT o
LE R Fa E SHGEE 200 P Ak R o de
SRR HE L - BN RFRAT

v

%%WIMEB’;ZBB

Ed
+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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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01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黃順利
訴訟代理人  高進棖律師
            高運暄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昇宏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棠燕
被      告  黃連富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仲鼎律師
複  代理人  廖宜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加倍返還定金事件，本院於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113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項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定有明文。反訴制度，旨在利用本訴之訴訟程序，以符訴訟經濟之原則，在本訴與反訴均係應依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定其適用之程序者，依現行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二者合併辯論及裁判之明文，故於通常訴訟程序提起應依簡易程序之反訴，既可達訴訟經濟之目的，不得認為不應准許。又民事訴訟以適用通常訴訟程序為原則，簡易程序及小額程序僅係特別規定，通常訴訟程序對當事人程序利益保障較周全，若當事人於適用通常程序之本訴中，提起原應適用小額程序之反訴，對其程序保障較為周全，基於紛爭解決一次性原則，應認仍得與本訴同行通常訴訟程序，以達訴訟經濟之目的（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參照）。
貳、經查，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下稱原告）起訴主張解除兩造間之買賣契約並請求加倍返還定金，被告即反訴原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凱公司）則於言詞辯論期日終結前，主張原告應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給付新凱公司因前開買賣契約中之標的物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73,000元，並據以提起反訴。本院審酌本件本訴及反訴之當事人相同，且兩造所主張權利義務關係均係基於相同之買賣契約而生，二者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亦具有共通性，客觀上應認為本訴標的與反訴標的或其防禦方法具有相牽連關係，且本件本訴與反訴並非不得行同種之通常訴訟程序，揆諸首揭規定，新凱公司提起本件反訴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參、復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均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聲明第1項原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11月25日以民事準備書㈠暨聲請調查證據㈠狀及於114年後言詞辯論期日以言詞變更前開聲明為：「被告黃連富（下稱黃連富）、新凱公司各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其中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原告前開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又被告訴訟代理人於前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並當庭同意原告前揭變更乙情，亦經記明筆錄，有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60頁），則原告前開變更，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方面：
㈠、原告起訴主張：
１、兩造前於113年2月15日簽訂「車輛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車牌號碼第KAH-896號之營業用大客車乙輛（下稱系爭車輛），買賣價金380萬元，原告應於113年2月15日給付定金50萬元，被告則應於價金如數給付後交付車輛。
２、原告於113年2月17日給付定金50萬元予被告，惟系爭車輛於113年2月16日發現引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上有大量鹽巴，復於113年2月17日亮起引擎故障及機油壓力不足等燈號。又英屬維京群島商永德福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德福公司）於113年2月19日致電原告告知系爭車輛問題嚴重，須返回原廠進行引擎拆卸等維修，因鹽巴對引擎將產生腐蝕性影響，且車輛發生引擎、機油故障等均屬影響行車安全之因素，故系爭車輛於交付前即存有重大瑕疵，被告無從依約交付系爭車輛，系爭買賣契約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不能履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請求加倍返還已給付之定金50萬元。
３、縱認原告請求加倍返還定金無理由，然系爭車輛存有瑕疵，原告已於113年2月17日致電黃連富表示欲解除契約，又於同年2月19日、22日與被告協商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同年3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對新凱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再另以起訴狀繕本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係依民法第359條之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自得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或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之價金50萬元。
４、爰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359條、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⑴、黃連富、新凱公司應各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其中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⑵、原告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台灣銀行發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１、被告辯以系爭車輛為新凱公司所有，惟契約既已載明出賣人為被告，被告自均應負出賣人之責任，至系爭車輛所有權人為何人，僅係被告內部法律關係。　　
２、被告另辯以系爭車輛於113年2月15日交付原告使用後始發生鹽害等瑕疵，惟原告於同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駛離並前往音響公司、板金廠及電機維修廠等地僅為交付前之驗車，並非買賣標的物之交付，且系爭車輛引擎中大量鹽巴係於原告正常使用系爭車輛不足2日後，即於同年2月16日由金響亮遊覽車公司停車場內之電機維修廠檢查系爭車輛時即發現，原告並立即通知黃連富到場檢視，經黃連富向原廠詢問後告知更換機油即可等情，原告始依其指示將車輛駛至進升有限公司更換機油，並於次日即同年2月17日支付定金，自無可能為事後人工加入，系爭車輛確存有重大瑕疵，原告解約於法有據。
二、被告則均以：
㈠、系爭車輛所有權人為新凱公司，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為新凱公司及原告，黃連富因與原告均為大客車駕駛而熟識，故居中介紹原告向新凱公司購買系爭車輛，原告所寄發表示解除契約之存證信函相對人亦為新凱公司，黃連富則非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是原告請求黃連富與新凱公司就應返還原告雙倍定金100萬元部分負「不真正連帶」責任，並無法律依據。
㈡、原告雖主張於113年2月17、19、22日均有告知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惟原告於同年2月15日即以有用車需要為由，將系爭車輛駛離原先停放之停車場，並於113年2月17日依約給付定金50萬元，倘原告有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應無可能於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仍願給付定金。況系爭車輛交付時並未存有任何瑕疵，被告基於信任關係於113年2月15日先行交付系爭車輛，原告也當場檢查系爭車輛後始駕離，若引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有大量鹽巴等肉眼清晰可見之瑕疵情形，絕無可能於原告檢查時均未察覺，又倘引擎遭放入大量鹽巴，車輛警示系統亦將自動減速或停止，原告也無可能將系爭車輛駛離甚至往返各地，故系爭車輛於交付原告時並無瑕疵，引擎中之鹽巴實無法排除係事後遭人為加入，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無理由。
㈢、原告將系爭車輛駛離後，因不明原因發現引擎有大量鹽巴，新凱公司因善意而協助拖吊事宜，將系爭車輛拖回原廠維修，系爭車輛也於113年2月19日維修完畢，原告仍執前詞拒絕給付尾款，被告因此依民法第254條及系爭買賣契約第5點，以存證信函催告原告後解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及系爭買賣契約第5點沒收訂金並收回車輛，均屬有據，原告請求加倍返還定金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113年2月15日欲購買新凱公司所有系爭車輛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價金為380萬元，並約定原告於簽約當日應給付訂金50萬元，被告則於全部價金給付完畢後始交付系爭車輛等情，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為憑，且為被告均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系爭車輛因具重大瑕疵，原告已依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故得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請求加倍返還定金，或得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定金等情，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請求被告就加倍返還定金100萬元部分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之責，或依民法第179條、259條第2款請求被告就返還定金50萬元部分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是否有理由？茲分別說明如后。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明文規定；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要旨參照）。次按代理人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惟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自仍應對本人發生代理之效力，此即所謂之「隱名代理」（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064號民事判決參照）。
㈢、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存在兩造之間，黃連富及新凱公司均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而為契約當事人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系爭買賣契約書上之立契約書人、甲方即賣方之簽名，及甲方之基本資料固均由黃連富填載，惟新凱公司始為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而原告於審理中亦陳明支付定金50萬元時，係經由原告所靠行之大榮通運有限公司匯款至新凱公司之帳戶內，核與卷附被告所提出台中銀行活期性存款存摺明細（見本院卷第117至119頁）相符；參以，原告於113年3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時，亦僅以新凱公司為收件人，又新凱公司及其負責人也均於系爭買賣契約上之賣方欄內用印，應認原告可以得知黃連富並非系爭車輛之出賣人，亦無作為系爭買賣契約出賣人之真意，實際上僅係居中介紹並代理新凱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則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應為原告及新凱公司。準此，黃連富既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亦未受有50萬元定金之利益，則原告依民法249條第3款、或依民法第179條、259條第2款等規定，請求黃連富返還100萬元（或50萬元），依法均無理由，無從准許。
㈣、第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民事判例參照）。
㈤、原告雖又主張於113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駛離原先停放之停車場，並陸續開至菲凡專業音響、板金廠，及電機維修廠等處並非屬系爭車輛之交付，而僅為新凱公司交車前之驗車行為云云，仍為被告所否認，本院審酌原告於審理時自承確有為系爭車輛之改裝，包含音響設備檢測、座椅之檢視改造、機油更換等，前開行為顯係對於其所有動產所為之維護、修繕、利用、改良等使用行為，已非交付車輛前之單純驗車行為，雖系爭買賣契約約定新凱公司於原告交付全部價金後始負有交車義務，而新凱公司並非不能拋棄前開權利，則新凱公司抗辯表示於113年2月15日即願先將系爭車輛交付原告，實難認有何違反契約、法律規定或社會常情之處，自難僅因系爭買賣契約有前揭「入帳後再交車」等約定，即認被告抗辯不實，堪認被告前開抗辯主張已於113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交付原告乙節為可採。
㈥、承上，原告另主張於收受系爭車輛後不久即發現系爭車輛引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上有大量鹽巴，且於113年2月17日亮起引擎故障及機油壓力不足等燈號，而存有影響行車安全之重大瑕疵等情，被告仍否認前開情事，復以系爭車輛業已經原告檢修完畢，且引擎內之鹽巴係在原告將系爭車輛駛離後始發現，難認為交付前即已存在等語置辯。然查，系爭車輛於原告收受並使用2日（113年2月17日）後即亮起引擎故障及機油壓力不足等燈號，隨即由永德福公司拖吊至原廠維修，更換引擎機油泵、拆卸安裝離心式機油濾清器、清洗引擎油路及更換冷卻水泵浦等零件等情，堪認系爭車輛引擎確有影響行車安全之瑕疵存在；另衡以，車輛引擎中之鹽害並非外觀上肉眼可輕易所見，一般人士為車輛買賣交付時亦少見拆卸板金檢視內部引擎等機械裝置，則被告交付車輛不久後，原告雖先於113年2月16日自引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等外觀上發現留有大量鹽巴之情事，然於次日因故障燈號亮起後，再將系爭車輛開至原廠維修拆裝後始發現，亦難認顯與常情相違。而汽車引擎為車輛行進之動力來源，自屬汽車產品重要零件，若發生瑕疵勢將嚴重影響行車安全，而非其他舒適性配件可資比擬，則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存在重大瑕疵致影響行車安全亦堪認定，則原告據此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也難認有顯失公平之處，依法即屬有據，被告辯稱原告係惡毀約，顯不足採。
㈦、次查，原告固主張已於113年2月17日致電黃連富表示欲解除契約，又於同年月19日、22日與被告協商解除契約等情，均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僅提出黃連富於113年2月29日於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無法退還定金之對話紀錄，難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原告復未就其於何時、如何向新凱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加以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原告已於前開時點依民法第359條對新凱公司為解除系爭滿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此外，原告復主張於113年3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對新凱公司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除據提出台中法院郵局第460號存證信函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則本院認原告於新凱公司收受前開存證信函時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既已經原告合法解除，新凱公司抗辯主張於同年9月23日以臺中法院郵局第2116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進而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5條約定，沒收原告所繳付之50萬元並收回該車云云，亦無足取，併此說明。　　
㈧、復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所受之定金，固為民法第248條第3款所明定。惟所謂不能履行，必須於契約成立後發生給付不能之情形，且其給付不能係因可歸責於受定金人之事由所致，始足當之。如當事人所訂契約之標的並非不能履行，而僅其品質、規格、面積或數量與約定之內容不符者，僅生債務人應否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此與前述「不能履行」之情形迥然有別（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935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查，原告係因物之瑕疵而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揆諸前開實務見解，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債務不履行給付不能之情形究有不同，則原告係因系爭車輛存有重大瑕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無須再履行，自與契約發生不能履行之情形有間，則原告依民法第249條請求新凱公司應加倍返還所受定金100萬元，依法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㈨、再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同法第259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向新凱公司購買系爭車輛，原告於113年2月15日收受商品後，因所收受之系爭車輛存有前揭重大瑕疵，原告乃於同年3月5日以存證信函向新凱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新凱公司收受等情，已詳如前述，則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即得依前揭規定請求新凱公司將受領之定金50萬元，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返還予原告。從而，原告依解除買賣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新凱公司返還已給付之定金50萬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㈩、末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59條要屬不當得利之特別規定，就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義務既按民法第259條各款規定調整締約雙方之利益，契約之一方自無再依民法第179條主張不當得利之餘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得請求新凱公司返還已給付之定金50萬元，已據本院認定如前，則自不得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新凱公司返還前開50萬元利益，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新凱公司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逾前開範圍所為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新凱公司提起反訴主張：原告於113年2月15日檢查系爭車輛車況並確認無誤後，即將系爭車輛駛離並駕駛至各地停放，系爭車輛始莫名遭人置入鹽巴，新凱公司因而委請永德福公司派車拖吊系爭車輛返廠維修，共計支出維修費用73,000元（含拖吊費用）。前開鹽害既為反訴被告將系爭車輛開走後之不明原因所導致，相關維修費用自應由原告負擔。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原告應給付新凱公司73,0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原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則以：原告於113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駛離係交車前之驗車，並非系爭車輛之交付，兩造有約定於交付尾款後始為交付，故維修費用應由新凱公司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新凱公司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新凱公司主張系爭車輛因引擎故障，由永德福公司派車拖吊返廠維修，共支出維修費用73,000元（含施吊費用）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並有英屬維京群島商永德福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維修工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7至116頁），堪信屬實。
㈡、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新凱公司主張系爭車輛已於113年2月15日交付予原告使用，且系爭車輛於交付時引擎存在前述瑕疵等情，均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出賣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本即有修復責任及義務，是新凱公司修復前開瑕疵乃基於其契約之義務，顯與首揭不當得利要件不符。此外，系爭買賣契約嗣後雖經原告依瑕疵擔保法律關係合法解除，惟原告亦已將系爭車輛返還新凱公司，則新凱公司前開支出之修復費用而享受之利益自仍歸由新凱公司享有，此由新凱公司再將系爭車輛以相當之價格另行出售亦可明，而難認系爭契約解除後，原告仍享有系爭車輛維修費用之利益。準此，新凱公司依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應返還73,000元之維修費用，於法不合，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新凱公司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原告應給付73,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原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審酌結果，核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肆、本件關於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所命給付價額合計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就前開勝訴部分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僅係促使本院為職權發動，故毋庸為准駁之諭知；本院並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新凱公司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01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黃順利

訴訟代理人  高進棖律師

            高運暄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昇宏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棠燕

被      告  黃連富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仲鼎律師

複  代理人  廖宜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加倍返還定金事件，本院於114年5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

    113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餘由

    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如以

    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項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

    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

    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

    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

    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

    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

    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

    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

    4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

    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定有明文。反訴

    制度，旨在利用本訴之訴訟程序，以符訴訟經濟之原則，在

    本訴與反訴均係應依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定其適用之程序

    者，依現行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二者合併辯論及裁判之明文

    ，故於通常訴訟程序提起應依簡易程序之反訴，既可達訴訟

    經濟之目的，不得認為不應准許。又民事訴訟以適用通常訴

    訟程序為原則，簡易程序及小額程序僅係特別規定，通常訴

    訟程序對當事人程序利益保障較周全，若當事人於適用通常

    程序之本訴中，提起原應適用小額程序之反訴，對其程序保

    障較為周全，基於紛爭解決一次性原則，應認仍得與本訴同

    行通常訴訟程序，以達訴訟經濟之目的（臺灣高等法院暨所

    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參照）

    。

貳、經查，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下稱原告）起訴主張解除兩造

    間之買賣契約並請求加倍返還定金，被告即反訴原告新凱旅

    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凱公司）則於言詞辯論期日終結前

    ，主張原告應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給付新凱公司因前開買

    賣契約中之標的物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73,000元，並據

    以提起反訴。本院審酌本件本訴及反訴之當事人相同，且兩

    造所主張權利義務關係均係基於相同之買賣契約而生，二者

    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亦具有共通性，客觀上應認為本

    訴標的與反訴標的或其防禦方法具有相牽連關係，且本件本

    訴與反訴並非不得行同種之通常訴訟程序，揆諸首揭規定，

    新凱公司提起本件反訴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參、復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

    同意者、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均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起訴時，其聲明第1項原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嗣於113年11月25日以民事準備書㈠暨聲請調查

    證據㈠狀及於114年後言詞辯論期日以言詞變更前開聲明為：

    「被告黃連富（下稱黃連富）、新凱公司各應給付原告1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如其中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

    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原告前開所為，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又被告訴

    訟代理人於前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並當庭同意原告前揭變更

    乙情，亦經記明筆錄，有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在卷可按（見本

    院卷第160頁），則原告前開變更，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

    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方面：

㈠、原告起訴主張：

１、兩造前於113年2月15日簽訂「車輛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

    買賣契約），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車牌號碼第KAH-896號之

    營業用大客車乙輛（下稱系爭車輛），買賣價金380萬元，

    原告應於113年2月15日給付定金50萬元，被告則應於價金如

    數給付後交付車輛。

２、原告於113年2月17日給付定金50萬元予被告，惟系爭車輛於1

    13年2月16日發現引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

    方保險桿」上有大量鹽巴，復於113年2月17日亮起引擎故障

    及機油壓力不足等燈號。又英屬維京群島商永德福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永德福公司）於113年2月19日致電原告告知

    系爭車輛問題嚴重，須返回原廠進行引擎拆卸等維修，因鹽

    巴對引擎將產生腐蝕性影響，且車輛發生引擎、機油故障等

    均屬影響行車安全之因素，故系爭車輛於交付前即存有重大

    瑕疵，被告無從依約交付系爭車輛，系爭買賣契約係因可歸

    責於被告事由致不能履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請

    求加倍返還已給付之定金50萬元。

３、縱認原告請求加倍返還定金無理由，然系爭車輛存有瑕疵，

    原告已於113年2月17日致電黃連富表示欲解除契約，又於同

    年2月19日、22日與被告協商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

    同年3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對新凱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

    ，再另以起訴狀繕本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原告係依民法第359條之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自得依

    民法第259條第2款、或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給

    付之價金50萬元。

４、爰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359條、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

    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⑴、黃連富、新凱公司

    應各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其中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

    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⑵、原

    告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台灣銀行發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１、被告辯以系爭車輛為新凱公司所有，惟契約既已載明出賣人

    為被告，被告自均應負出賣人之責任，至系爭車輛所有權人

    為何人，僅係被告內部法律關係。　　

２、被告另辯以系爭車輛於113年2月15日交付原告使用後始發生

    鹽害等瑕疵，惟原告於同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駛離並前往

    音響公司、板金廠及電機維修廠等地僅為交付前之驗車，並

    非買賣標的物之交付，且系爭車輛引擎中大量鹽巴係於原告

    正常使用系爭車輛不足2日後，即於同年2月16日由金響亮遊

    覽車公司停車場內之電機維修廠檢查系爭車輛時即發現，原

    告並立即通知黃連富到場檢視，經黃連富向原廠詢問後告知

    更換機油即可等情，原告始依其指示將車輛駛至進升有限公

    司更換機油，並於次日即同年2月17日支付定金，自無可能

    為事後人工加入，系爭車輛確存有重大瑕疵，原告解約於法

    有據。

二、被告則均以：

㈠、系爭車輛所有權人為新凱公司，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為新凱

    公司及原告，黃連富因與原告均為大客車駕駛而熟識，故居

    中介紹原告向新凱公司購買系爭車輛，原告所寄發表示解除

    契約之存證信函相對人亦為新凱公司，黃連富則非系爭買賣

    契約之出賣人，是原告請求黃連富與新凱公司就應返還原告

    雙倍定金100萬元部分負「不真正連帶」責任，並無法律依

    據。

㈡、原告雖主張於113年2月17、19、22日均有告知解除系爭買賣

    契約，惟原告於同年2月15日即以有用車需要為由，將系爭

    車輛駛離原先停放之停車場，並於113年2月17日依約給付定

    金50萬元，倘原告有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應無可能於解

    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仍願給付定金。況系爭車輛交付時並未

    存有任何瑕疵，被告基於信任關係於113年2月15日先行交付

    系爭車輛，原告也當場檢查系爭車輛後始駕離，若引擎「機

    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有大量鹽巴等肉

    眼清晰可見之瑕疵情形，絕無可能於原告檢查時均未察覺，

    又倘引擎遭放入大量鹽巴，車輛警示系統亦將自動減速或停

    止，原告也無可能將系爭車輛駛離甚至往返各地，故系爭車

    輛於交付原告時並無瑕疵，引擎中之鹽巴實無法排除係事後

    遭人為加入，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無理由。

㈢、原告將系爭車輛駛離後，因不明原因發現引擎有大量鹽巴，

    新凱公司因善意而協助拖吊事宜，將系爭車輛拖回原廠維修

    ，系爭車輛也於113年2月19日維修完畢，原告仍執前詞拒絕

    給付尾款，被告因此依民法第254條及系爭買賣契約第5點，

    以存證信函催告原告後解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及系爭

    買賣契約第5點沒收訂金並收回車輛，均屬有據，原告請求

    加倍返還定金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113年2月15日欲購買新凱公司所有系爭車輛而簽

    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價金為380萬元，並約定原告於簽約

    當日應給付訂金50萬元，被告則於全部價金給付完畢後始交

    付系爭車輛等情，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為憑，且為被告均

    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系爭車輛因具重大瑕疵，

    原告已依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故得依民法第249

    條第3款請求加倍返還定金，或得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

    79條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定金等情，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開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9條

    第3款，請求被告就加倍返還定金100萬元部分應負不真正連

    帶給付之責，或依民法第179條、259條第2款請求被告就返

    還定金50萬元部分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是否有理由？

    茲分別說明如后。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明文規定；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

    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

    任。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要旨

    參照）。次按代理人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法

    律行為，惟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為相對人所明知或

    可得而知者，自仍應對本人發生代理之效力，此即所謂之「

    隱名代理」（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064號民事判決參照

    ）。

㈢、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存在兩造之間，黃連富及新凱公司均

    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而為契約當事人乙節，為被告所否

    認，則原告自應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系爭買賣契約書上之立契約書人、甲方即賣方之簽名，及甲

    方之基本資料固均由黃連富填載，惟新凱公司始為系爭車輛

    之所有權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而原告於審理中亦

    陳明支付定金50萬元時，係經由原告所靠行之大榮通運有限

    公司匯款至新凱公司之帳戶內，核與卷附被告所提出台中銀

    行活期性存款存摺明細（見本院卷第117至119頁）相符；參

    以，原告於113年3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時

    ，亦僅以新凱公司為收件人，又新凱公司及其負責人也均於

    系爭買賣契約上之賣方欄內用印，應認原告可以得知黃連富

    並非系爭車輛之出賣人，亦無作為系爭買賣契約出賣人之真

    意，實際上僅係居中介紹並代理新凱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買

    賣契約，則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應為原告及新凱公司。準此

    ，黃連富既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亦未受有50萬元定金

    之利益，則原告依民法249條第3款、或依民法第179條、259

    條第2款等規定，請求黃連富返還100萬元（或50萬元），依

    法均無理由，無從准許。

㈣、第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

    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

    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

    ，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35

    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

    。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

    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

    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

    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

    第1173號民事判例參照）。

㈤、原告雖又主張於113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駛離原先停放之停

    車場，並陸續開至菲凡專業音響、板金廠，及電機維修廠等

    處並非屬系爭車輛之交付，而僅為新凱公司交車前之驗車行

    為云云，仍為被告所否認，本院審酌原告於審理時自承確有

    為系爭車輛之改裝，包含音響設備檢測、座椅之檢視改造、

    機油更換等，前開行為顯係對於其所有動產所為之維護、修

    繕、利用、改良等使用行為，已非交付車輛前之單純驗車行

    為，雖系爭買賣契約約定新凱公司於原告交付全部價金後始

    負有交車義務，而新凱公司並非不能拋棄前開權利，則新凱

    公司抗辯表示於113年2月15日即願先將系爭車輛交付原告，

    實難認有何違反契約、法律規定或社會常情之處，自難僅因

    系爭買賣契約有前揭「入帳後再交車」等約定，即認被告抗

    辯不實，堪認被告前開抗辯主張已於113年2月15日將系爭車

    輛交付原告乙節為可採。

㈥、承上，原告另主張於收受系爭車輛後不久即發現系爭車輛引

    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上有大量

    鹽巴，且於113年2月17日亮起引擎故障及機油壓力不足等燈

    號，而存有影響行車安全之重大瑕疵等情，被告仍否認前開

    情事，復以系爭車輛業已經原告檢修完畢，且引擎內之鹽巴

    係在原告將系爭車輛駛離後始發現，難認為交付前即已存在

    等語置辯。然查，系爭車輛於原告收受並使用2日（113年2

    月17日）後即亮起引擎故障及機油壓力不足等燈號，隨即由

    永德福公司拖吊至原廠維修，更換引擎機油泵、拆卸安裝離

    心式機油濾清器、清洗引擎油路及更換冷卻水泵浦等零件等

    情，堪認系爭車輛引擎確有影響行車安全之瑕疵存在；另衡

    以，車輛引擎中之鹽害並非外觀上肉眼可輕易所見，一般人

    士為車輛買賣交付時亦少見拆卸板金檢視內部引擎等機械裝

    置，則被告交付車輛不久後，原告雖先於113年2月16日自引

    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等外觀上

    發現留有大量鹽巴之情事，然於次日因故障燈號亮起後，再

    將系爭車輛開至原廠維修拆裝後始發現，亦難認顯與常情相

    違。而汽車引擎為車輛行進之動力來源，自屬汽車產品重要

    零件，若發生瑕疵勢將嚴重影響行車安全，而非其他舒適性

    配件可資比擬，則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存在重大瑕疵致影響行

    車安全亦堪認定，則原告據此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也難認有顯

    失公平之處，依法即屬有據，被告辯稱原告係惡毀約，顯不

    足採。

㈦、次查，原告固主張已於113年2月17日致電黃連富表示欲解除

    契約，又於同年月19日、22日與被告協商解除契約等情，均

    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僅提出黃連富於

    113年2月29日於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無法退還定金之對話紀

    錄，難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原告復未就其於何時、如何向

    新凱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加以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

    原告已於前開時點依民法第359條對新凱公司為解除系爭滿

    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此外，原告復主張於113年3月5日寄發

    存證信函對新凱公司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除據

    提出台中法院郵局第460號存證信函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則本院認原告於新凱公司收受前開存證信函時合法解除

    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既已經原告合法解除，新凱公

    司抗辯主張於同年9月23日以臺中法院郵局第2116號存證信

    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進而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5條約定，

    沒收原告所繳付之50萬元並收回該車云云，亦無足取，併此

    說明。　　

㈧、復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

    事人應加倍返還所受之定金，固為民法第248條第3款所明定

    。惟所謂不能履行，必須於契約成立後發生給付不能之情形

    ，且其給付不能係因可歸責於受定金人之事由所致，始足當

    之。如當事人所訂契約之標的並非不能履行，而僅其品質、

    規格、面積或數量與約定之內容不符者，僅生債務人應否負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此與前述「不能履行」之情形迥

    然有別（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935號民事判決參照）。

    再查，原告係因物之瑕疵而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業經本院

    認定如前，惟揆諸前開實務見解，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債務

    不履行給付不能之情形究有不同，則原告係因系爭車輛存有

    重大瑕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無須再履行，自與契約發生不

    能履行之情形有間，則原告依民法第249條請求新凱公司應

    加倍返還所受定金100萬元，依法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㈨、再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

    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

    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同法第259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向新凱公司購買系爭車輛，原告於113年2月15日收受

    商品後，因所收受之系爭車輛存有前揭重大瑕疵，原告乃於

    同年3月5日以存證信函向新凱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

    經新凱公司收受等情，已詳如前述，則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原

    告合法解除，原告即得依前揭規定請求新凱公司將受領之定

    金50萬元，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返還予原告。從而，原告

    依解除買賣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新凱公司返還已

    給付之定金50萬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㈩、末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59條要屬不當得利之特別規定，

    就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義務既按民法第259條各款規定調

    整締約雙方之利益，契約之一方自無再依民法第179條主張

    不當得利之餘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得請求新凱公司

    返還已給付之定金50萬元，已據本院認定如前，則自不得再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新凱公司返還前開50萬元利益，附

    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新凱

    公司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9

    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其餘逾前開範圍所為之請求，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新凱公司提起反訴主張：原告於113年2月15日檢查系爭車輛

    車況並確認無誤後，即將系爭車輛駛離並駕駛至各地停放，

    系爭車輛始莫名遭人置入鹽巴，新凱公司因而委請永德福公

    司派車拖吊系爭車輛返廠維修，共計支出維修費用73,000元

    （含拖吊費用）。前開鹽害既為反訴被告將系爭車輛開走後

    之不明原因所導致，相關維修費用自應由原告負擔。爰依不

    當得利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原告應給付新

    凱公司73,0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原告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則以：原告於113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駛離係交車前之

    驗車，並非系爭車輛之交付，兩造有約定於交付尾款後始為

    交付，故維修費用應由新凱公司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新凱公司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新凱公司主張系爭車輛因引擎故障，由永德福公司派車拖吊

    返廠維修，共支出維修費用73,000元（含施吊費用）等情，

    為原告所不爭執，並有英屬維京群島商永德福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維修工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7至116頁

    ），堪信屬實。

㈡、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

    9條定有明文。新凱公司主張系爭車輛已於113年2月15日交

    付予原告使用，且系爭車輛於交付時引擎存在前述瑕疵等情

    ，均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出賣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本

    即有修復責任及義務，是新凱公司修復前開瑕疵乃基於其契

    約之義務，顯與首揭不當得利要件不符。此外，系爭買賣契

    約嗣後雖經原告依瑕疵擔保法律關係合法解除，惟原告亦已

    將系爭車輛返還新凱公司，則新凱公司前開支出之修復費用

    而享受之利益自仍歸由新凱公司享有，此由新凱公司再將系

    爭車輛以相當之價格另行出售亦可明，而難認系爭契約解除

    後，原告仍享有系爭車輛維修費用之利益。準此，新凱公司

    依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應返還73,000元之維修費用，於法

    不合，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新凱公司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原告應給付

    73,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原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本院審酌結果，核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肆、本件關於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所命給付價額合計未逾50萬元

    ，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原告就前開勝訴部分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惟僅係促使本院為職權發動，故毋庸為准駁之諭知；本院

    並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新凱公司供擔保後得免為

    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01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黃順利

訴訟代理人  高進棖律師

            高運暄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昇宏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棠燕

被      告  黃連富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周仲鼎律師

複  代理人  廖宜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加倍返還定金事件，本院於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113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項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稱之「相牽連」者，係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間，或反訴之標的與防禦方法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定有明文。反訴制度，旨在利用本訴之訴訟程序，以符訴訟經濟之原則，在本訴與反訴均係應依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定其適用之程序者，依現行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二者合併辯論及裁判之明文，故於通常訴訟程序提起應依簡易程序之反訴，既可達訴訟經濟之目的，不得認為不應准許。又民事訴訟以適用通常訴訟程序為原則，簡易程序及小額程序僅係特別規定，通常訴訟程序對當事人程序利益保障較周全，若當事人於適用通常程序之本訴中，提起原應適用小額程序之反訴，對其程序保障較為周全，基於紛爭解決一次性原則，應認仍得與本訴同行通常訴訟程序，以達訴訟經濟之目的（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參照）。

貳、經查，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下稱原告）起訴主張解除兩造間之買賣契約並請求加倍返還定金，被告即反訴原告新凱旅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凱公司）則於言詞辯論期日終結前，主張原告應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給付新凱公司因前開買賣契約中之標的物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73,000元，並據以提起反訴。本院審酌本件本訴及反訴之當事人相同，且兩造所主張權利義務關係均係基於相同之買賣契約而生，二者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亦具有共通性，客觀上應認為本訴標的與反訴標的或其防禦方法具有相牽連關係，且本件本訴與反訴並非不得行同種之通常訴訟程序，揆諸首揭規定，新凱公司提起本件反訴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參、復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均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聲明第1項原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11月25日以民事準備書㈠暨聲請調查證據㈠狀及於114年後言詞辯論期日以言詞變更前開聲明為：「被告黃連富（下稱黃連富）、新凱公司各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其中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原告前開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又被告訴訟代理人於前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並當庭同意原告前揭變更乙情，亦經記明筆錄，有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60頁），則原告前開變更，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方面：

㈠、原告起訴主張：

１、兩造前於113年2月15日簽訂「車輛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車牌號碼第KAH-896號之營業用大客車乙輛（下稱系爭車輛），買賣價金380萬元，原告應於113年2月15日給付定金50萬元，被告則應於價金如數給付後交付車輛。

２、原告於113年2月17日給付定金50萬元予被告，惟系爭車輛於113年2月16日發現引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上有大量鹽巴，復於113年2月17日亮起引擎故障及機油壓力不足等燈號。又英屬維京群島商永德福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德福公司）於113年2月19日致電原告告知系爭車輛問題嚴重，須返回原廠進行引擎拆卸等維修，因鹽巴對引擎將產生腐蝕性影響，且車輛發生引擎、機油故障等均屬影響行車安全之因素，故系爭車輛於交付前即存有重大瑕疵，被告無從依約交付系爭車輛，系爭買賣契約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不能履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請求加倍返還已給付之定金50萬元。

３、縱認原告請求加倍返還定金無理由，然系爭車輛存有瑕疵，原告已於113年2月17日致電黃連富表示欲解除契約，又於同年2月19日、22日與被告協商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同年3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對新凱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再另以起訴狀繕本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係依民法第359條之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自得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或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之價金50萬元。

４、爰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第359條、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⑴、黃連富、新凱公司應各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其中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⑵、原告願以現金或同額之台灣銀行發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１、被告辯以系爭車輛為新凱公司所有，惟契約既已載明出賣人為被告，被告自均應負出賣人之責任，至系爭車輛所有權人為何人，僅係被告內部法律關係。　　

２、被告另辯以系爭車輛於113年2月15日交付原告使用後始發生鹽害等瑕疵，惟原告於同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駛離並前往音響公司、板金廠及電機維修廠等地僅為交付前之驗車，並非買賣標的物之交付，且系爭車輛引擎中大量鹽巴係於原告正常使用系爭車輛不足2日後，即於同年2月16日由金響亮遊覽車公司停車場內之電機維修廠檢查系爭車輛時即發現，原告並立即通知黃連富到場檢視，經黃連富向原廠詢問後告知更換機油即可等情，原告始依其指示將車輛駛至進升有限公司更換機油，並於次日即同年2月17日支付定金，自無可能為事後人工加入，系爭車輛確存有重大瑕疵，原告解約於法有據。

二、被告則均以：

㈠、系爭車輛所有權人為新凱公司，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為新凱公司及原告，黃連富因與原告均為大客車駕駛而熟識，故居中介紹原告向新凱公司購買系爭車輛，原告所寄發表示解除契約之存證信函相對人亦為新凱公司，黃連富則非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是原告請求黃連富與新凱公司就應返還原告雙倍定金100萬元部分負「不真正連帶」責任，並無法律依據。

㈡、原告雖主張於113年2月17、19、22日均有告知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惟原告於同年2月15日即以有用車需要為由，將系爭車輛駛離原先停放之停車場，並於113年2月17日依約給付定金50萬元，倘原告有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應無可能於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仍願給付定金。況系爭車輛交付時並未存有任何瑕疵，被告基於信任關係於113年2月15日先行交付系爭車輛，原告也當場檢查系爭車輛後始駕離，若引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有大量鹽巴等肉眼清晰可見之瑕疵情形，絕無可能於原告檢查時均未察覺，又倘引擎遭放入大量鹽巴，車輛警示系統亦將自動減速或停止，原告也無可能將系爭車輛駛離甚至往返各地，故系爭車輛於交付原告時並無瑕疵，引擎中之鹽巴實無法排除係事後遭人為加入，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無理由。

㈢、原告將系爭車輛駛離後，因不明原因發現引擎有大量鹽巴，新凱公司因善意而協助拖吊事宜，將系爭車輛拖回原廠維修，系爭車輛也於113年2月19日維修完畢，原告仍執前詞拒絕給付尾款，被告因此依民法第254條及系爭買賣契約第5點，以存證信函催告原告後解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及系爭買賣契約第5點沒收訂金並收回車輛，均屬有據，原告請求加倍返還定金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113年2月15日欲購買新凱公司所有系爭車輛而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價金為380萬元，並約定原告於簽約當日應給付訂金50萬元，被告則於全部價金給付完畢後始交付系爭車輛等情，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為憑，且為被告均不爭執，堪信為真實。原告另主張系爭車輛因具重大瑕疵，原告已依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意思表示，故得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請求加倍返還定金，或得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179條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定金等情，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請求被告就加倍返還定金100萬元部分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之責，或依民法第179條、259條第2款請求被告就返還定金50萬元部分應負不真正連帶給付責任，是否有理由？茲分別說明如后。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明文規定；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要旨參照）。次按代理人雖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惟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自仍應對本人發生代理之效力，此即所謂之「隱名代理」（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064號民事判決參照）。

㈢、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存在兩造之間，黃連富及新凱公司均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出賣人而為契約當事人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系爭買賣契約書上之立契約書人、甲方即賣方之簽名，及甲方之基本資料固均由黃連富填載，惟新凱公司始為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而原告於審理中亦陳明支付定金50萬元時，係經由原告所靠行之大榮通運有限公司匯款至新凱公司之帳戶內，核與卷附被告所提出台中銀行活期性存款存摺明細（見本院卷第117至119頁）相符；參以，原告於113年3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時，亦僅以新凱公司為收件人，又新凱公司及其負責人也均於系爭買賣契約上之賣方欄內用印，應認原告可以得知黃連富並非系爭車輛之出賣人，亦無作為系爭買賣契約出賣人之真意，實際上僅係居中介紹並代理新凱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則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應為原告及新凱公司。準此，黃連富既非系爭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亦未受有50萬元定金之利益，則原告依民法249條第3款、或依民法第179條、259條第2款等規定，請求黃連富返還100萬元（或50萬元），依法均無理由，無從准許。

㈣、第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民事判例參照）。

㈤、原告雖又主張於113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駛離原先停放之停車場，並陸續開至菲凡專業音響、板金廠，及電機維修廠等處並非屬系爭車輛之交付，而僅為新凱公司交車前之驗車行為云云，仍為被告所否認，本院審酌原告於審理時自承確有為系爭車輛之改裝，包含音響設備檢測、座椅之檢視改造、機油更換等，前開行為顯係對於其所有動產所為之維護、修繕、利用、改良等使用行為，已非交付車輛前之單純驗車行為，雖系爭買賣契約約定新凱公司於原告交付全部價金後始負有交車義務，而新凱公司並非不能拋棄前開權利，則新凱公司抗辯表示於113年2月15日即願先將系爭車輛交付原告，實難認有何違反契約、法律規定或社會常情之處，自難僅因系爭買賣契約有前揭「入帳後再交車」等約定，即認被告抗辯不實，堪認被告前開抗辯主張已於113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交付原告乙節為可採。

㈥、承上，原告另主張於收受系爭車輛後不久即發現系爭車輛引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上有大量鹽巴，且於113年2月17日亮起引擎故障及機油壓力不足等燈號，而存有影響行車安全之重大瑕疵等情，被告仍否認前開情事，復以系爭車輛業已經原告檢修完畢，且引擎內之鹽巴係在原告將系爭車輛駛離後始發現，難認為交付前即已存在等語置辯。然查，系爭車輛於原告收受並使用2日（113年2月17日）後即亮起引擎故障及機油壓力不足等燈號，隨即由永德福公司拖吊至原廠維修，更換引擎機油泵、拆卸安裝離心式機油濾清器、清洗引擎油路及更換冷卻水泵浦等零件等情，堪認系爭車輛引擎確有影響行車安全之瑕疵存在；另衡以，車輛引擎中之鹽害並非外觀上肉眼可輕易所見，一般人士為車輛買賣交付時亦少見拆卸板金檢視內部引擎等機械裝置，則被告交付車輛不久後，原告雖先於113年2月16日自引擎「機油添加孔」、「尿素桶」、「後方保險桿」等外觀上發現留有大量鹽巴之情事，然於次日因故障燈號亮起後，再將系爭車輛開至原廠維修拆裝後始發現，亦難認顯與常情相違。而汽車引擎為車輛行進之動力來源，自屬汽車產品重要零件，若發生瑕疵勢將嚴重影響行車安全，而非其他舒適性配件可資比擬，則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存在重大瑕疵致影響行車安全亦堪認定，則原告據此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也難認有顯失公平之處，依法即屬有據，被告辯稱原告係惡毀約，顯不足採。

㈦、次查，原告固主張已於113年2月17日致電黃連富表示欲解除契約，又於同年月19日、22日與被告協商解除契約等情，均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僅提出黃連富於113年2月29日於通訊軟體LINE中表示無法退還定金之對話紀錄，難遽為原告有利之認定。原告復未就其於何時、如何向新凱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加以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原告已於前開時點依民法第359條對新凱公司為解除系爭滿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此外，原告復主張於113年3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對新凱公司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除據提出台中法院郵局第460號存證信函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則本院認原告於新凱公司收受前開存證信函時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既已經原告合法解除，新凱公司抗辯主張於同年9月23日以臺中法院郵局第2116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進而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5條約定，沒收原告所繳付之50萬元並收回該車云云，亦無足取，併此說明。　　

㈧、復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所受之定金，固為民法第248條第3款所明定。惟所謂不能履行，必須於契約成立後發生給付不能之情形，且其給付不能係因可歸責於受定金人之事由所致，始足當之。如當事人所訂契約之標的並非不能履行，而僅其品質、規格、面積或數量與約定之內容不符者，僅生債務人應否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此與前述「不能履行」之情形迥然有別（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935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查，原告係因物之瑕疵而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揆諸前開實務見解，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債務不履行給付不能之情形究有不同，則原告係因系爭車輛存有重大瑕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無須再履行，自與契約發生不能履行之情形有間，則原告依民法第249條請求新凱公司應加倍返還所受定金100萬元，依法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㈨、再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同法第259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向新凱公司購買系爭車輛，原告於113年2月15日收受商品後，因所收受之系爭車輛存有前揭重大瑕疵，原告乃於同年3月5日以存證信函向新凱公司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經新凱公司收受等情，已詳如前述，則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即得依前揭規定請求新凱公司將受領之定金50萬元，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返還予原告。從而，原告依解除買賣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新凱公司返還已給付之定金50萬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㈩、末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59條要屬不當得利之特別規定，就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義務既按民法第259條各款規定調整締約雙方之利益，契約之一方自無再依民法第179條主張不當得利之餘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得請求新凱公司返還已給付之定金50萬元，已據本院認定如前，則自不得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新凱公司返還前開50萬元利益，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新凱公司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逾前開範圍所為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新凱公司提起反訴主張：原告於113年2月15日檢查系爭車輛車況並確認無誤後，即將系爭車輛駛離並駕駛至各地停放，系爭車輛始莫名遭人置入鹽巴，新凱公司因而委請永德福公司派車拖吊系爭車輛返廠維修，共計支出維修費用73,000元（含拖吊費用）。前開鹽害既為反訴被告將系爭車輛開走後之不明原因所導致，相關維修費用自應由原告負擔。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原告應給付新凱公司73,0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原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則以：原告於113年2月15日將系爭車輛駛離係交車前之驗車，並非系爭車輛之交付，兩造有約定於交付尾款後始為交付，故維修費用應由新凱公司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新凱公司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新凱公司主張系爭車輛因引擎故障，由永德福公司派車拖吊返廠維修，共支出維修費用73,000元（含施吊費用）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並有英屬維京群島商永德福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維修工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7至116頁），堪信屬實。

㈡、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新凱公司主張系爭車輛已於113年2月15日交付予原告使用，且系爭車輛於交付時引擎存在前述瑕疵等情，均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出賣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本即有修復責任及義務，是新凱公司修復前開瑕疵乃基於其契約之義務，顯與首揭不當得利要件不符。此外，系爭買賣契約嗣後雖經原告依瑕疵擔保法律關係合法解除，惟原告亦已將系爭車輛返還新凱公司，則新凱公司前開支出之修復費用而享受之利益自仍歸由新凱公司享有，此由新凱公司再將系爭車輛以相當之價格另行出售亦可明，而難認系爭契約解除後，原告仍享有系爭車輛維修費用之利益。準此，新凱公司依第179條規定請求原告應返還73,000元之維修費用，於法不合，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新凱公司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原告應給付73,000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原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審酌結果，核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肆、本件關於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所命給付價額合計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就前開勝訴部分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僅係促使本院為職權發動，故毋庸為准駁之諭知；本院並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新凱公司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士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玉華　　　　　　　　　　

 



